
輔仁大學教務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7 年 4 月 1 日 
發文字號：輔教註字第 097056 號 
附件：輔仁大學國內交換學生甄選作業要點 

   國立台東大學 97 學年度開放國內合作學校交換學生申請之系所名單 

主旨：公告 97 學年度本校學生赴台東大學之國內交換學生甄選作

業有關事項。 
依據：輔仁大學國內交換學生甄選作業要點(附件一)及輔仁大學 

台東大學國內交換學生合作協議書。 
公告事項： 
一、 申請資格：本校學士班 1 至 3 年級學生（不含進修部學生）

及碩士班 1 年級學生（台東大學開放申請之系所名單如附

件二）。 
二、 繳交資料： 

（一）申請表乙份。 

（二）歷年學業成績單正本(含名次排序)乙份。 

（三）修課計畫書乙份。 

（四）其他能說明申請者優異性之相關資料 (如，作品檔案或

參賽獲獎證明等)。 
※繳交資料不全者，不予受理。 

 三、申請流程： 
  （一）請領申請表：4月9日起至4月16日止向教務處註冊組請

領，或逕至教務處網站下載。 

  （二）申請日期：4月16日至4月18日 

    １、於申請日期內填妥申請單，經系(所)主管簽准後，

並將應繳交之相關資料，逕交教務處註冊組，俾便

辦理後續甄選作業。 

    ２、申請時所繳交之相關資料均不退還。 

 檔    號： 
 保存年限： 年 



 四、甄選流程： 

（一）書面資料審查：書面審查之評分由教務處遴聘三位教

師擔任，並擇優面試。 

（二）面試：由教務處遴聘三至五位教師擔任面試委員。 

 五、甄選成績計算及錄取方式： 

將書面資料審查及面試二項成績加總，依總分排序選薦；

如總分相同，則依面試成績高低決定。甄選結果得列備取；

若有缺額，得由備取總分最高者依序遞補，亦得從缺。 

 六、錄取名額：每學年以2名為原則。 

 七、公布錄取名單：5月9日 

   錄取名單由教務處註冊組通知各相關系（所）及申請人， 

並上網公告。 

八、申請人經錄取後，應自行準備並填寫合作學校所需之各項

文件，由本校具函向各合作學校推薦；經交換學校審核通

過後始為交換學生。 
 九、交換學生於交換期間仍應辦理本校註冊手續並繳交全額學

雜費，並須於交換期結束後回本校繼續就讀至少一學期。 
 十、申請相關事項亦可至教務處網站公告欄查閱。 

   （網址：http://www.academic.fju.edu.tw） 

 

 
 
 



附件一 

輔仁大學國內交換學生甄選作業要點 

九十六學年度第一次教務會議制定通過 

第一條 輔仁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促進校際合作、提昇學生學習動機與成 

效、並鼓勵本校優秀學生赴國內其它學校進修，特訂定輔仁大學國內 

交換學生甄選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本校學生得申請至與本校簽訂國內交換學生合作協議之其他大學進行 

一學期或一學年之交換學習。 

第三條 國內交換學生名額及申請期限依本校與合作學校之協議，由教務處於每 

學年第二學期公告辦理次學年之交換學生申請資訊。 

第四條 申請者應檢具下列表件向教務處註冊組提出申請： 

1.申請表乙份。 

2.歷年學業成績單正本及名次證明各乙份。 

3.修課計畫書乙份。 

4.其他能說明申請者優異性之相關資料 (如，作品檔案或參賽獲獎證明 

等)。 

第五條 甄選流程： 

1.教務處註冊組公告甄選交換學校與名額等相關訊息。 

2.申請人填寫申請書並經系(所)主管核可。 

3.申請人檢送申請書及相關資料，送教務處註冊組辦理甄選作業。 

4.書面資料審查：書面審查之評分由教務處遴聘三位教師擔任，並擇優 

面試。 

5.面試：由教務處遴聘三至五位教師擔任面試委員。 

第六條 甄選成績計算方式： 

將書面資料審查及面試二項成績加總，依總分排序選薦；如總分相同， 

則依面試成績高低決定。甄選結果得列備取；若有缺額，得由備取總 

分最高者依序遞補，亦得從缺。 

第七條 每學年各系(所)獲通過進行國內交換學習之學生名額以不超過三名為 

原則。 



第八條 錄取名單由教務處註冊組通知各相關系(所)及申請人，並上網公告。 

第九條 申請人經錄取後，應自行準備並填寫合作學校所需之各項文件，由本校 

具函向各合作學校推薦；經交換學校審核通過後始為交換學生。 

第十條 交換學生因故無法如期前往交換學校學習，應至少於合作學校開學日一 

個月前向教務處註冊組申請撤銷，俾使教務處能通知合作學校與相關 

系(所)，並不得申請延後或替補。未依前項規定申請撤銷者，不得再 

申請本項甄選及教務處承辦之任何獎勵或補助。 

第十一條 學生交換學習期間併計於學則第四十五條之修業年限內，交換學生至 

交換學校學習以一學年為限，不得申請延長，並以一校、一次為原則。 

已通過國外交換申請者，不得再申請國內交換。 

第十二條 交換學生於交換期間仍應辦理本校註冊手續並繳交全額學雜費，並須 

於交換期結束後回本校繼續就讀至少一學期。 

第十三條 本校學生至合作學校交換學習，其修習學分上限為兩校學則規定修習 

上限之較低者，修習學分下限則為兩校學則規定之較高者。 

第十四條 學生交換學習期滿，應向合作學校申請具科目名稱及學分數之正式成 

績單或成績證明，依本校學分抵免辦法辦理抵免。其修習科目、學分 

數之採認或抵免由各系(所)或開課單位依權責認定。 

第十五條 學生於交換學習期間，應遵守合作學校學生事務相關規定。 

第十六條 交換學生之成績不適用於「輔仁大學輔仁書卷獎獎學金頒發辦法」。 

第十七條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理，未有相關規定者，由教務 

處協調相關單位處理之。 

第十八條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附件二 

國立台東大學-97 學年度開放國內合作學校 

交換學生申請之系所名單 

學院 系所名稱 網址 

兒童文學研究所 http://www.ice.nttu.edu.tw 

南島文化研究所 http://dpts.nttu.edu.tw/ioas 

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所 http://dpts.nttu.edu.tw/rpd 

美術產業學系 http://dpts.nttu.edu.tw/art 

英美語文學系 http://dpts.nttu.edu.tw/doe/ 

華語文學系 http://dpts.nttu.edu.tw/dcll/ 

人文學院 

身心整合與運動休閒產業學系 http://dpts.nttu.edu.tw/dss 

語文教育研究所 http://dpts.nttu.edu.tw/gile/ 

教育學系(所) http://edu.nttu.edu.tw/edu 

社會科教育學系 http://dpts.nttu.edu.tw/soc 
師範學院 

幼兒教育學系 http://dpts.nttu.edu.tw/dcde 

生命科學研究所 http://dpts.nttu.edu.tw/ils 

資訊管理學系 http://dpts.nttu.edu.tw/im/ 

資訊工程學系 http://dpts.nttu.edu.tw/csie/ 

應用科學系 http://dpts.nttu.edu.tw/se 

理工學院 

生命科學系 http://www0.nttu.edu.tw/ls/ 

 


